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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株）崇仁旅行社
地址：

乙方：广州汇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

鉴于：
甲方（委托方）需要就酒店在线预订技术项目由乙方（服务方）提供技术服务；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的委托并提供技术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技术合同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经友好协商，同意就以下条款订立本合同，共同信守执行。

一、服务项目
合作期内，乙方为甲方提供酒店在线预订（包括各种接口以及后台）项目技术服务。

二、服务期间
乙方为甲方提供1年的服务（120工时/月），自2019年2月15日起至2020年2月14日止。

三、服务内容
1、韩国CMS大系统对接
乙方严格按照第三方接口文档开发该接口，并承诺2个月内（2019年2月15日起至2019年4月14日止）完成该接口的开发并上线，如在此期间遇到沟通问题或第三方技术排期问题则顺延项目完成时间，顺延期间会切换至其他项目的开发工作。
2、B2B酒店分销系统更新至最新版
乙方按照乙方最新的酒店分销系统更新甲方现有的旧系统，并承诺1个月内（2019年4月15日起至2019年5月14日止）完成该系统的最新版升级，如此期间甲方提出非乙方系统已有的功能及需求，乙方有权根据功能需求大小来确定是否支持开发以及该项开发是否需要收取额外服务费。（该服务费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后另签补充协议）。
3、日本CMS系统对接
乙方严格按照第三方接口文档开发该接口，并承诺2个月内（2019年5月15日起至2019年7月14日止）完成该接口的开发并上线，如在此期间遇到沟通问题或第三方技术排期问题则顺延项目完成时间，顺延期间会切换至其他项目的开发工作。
4、HOP页面静态多语言/财务模块优化
乙方按照乙方最新版的酒店后台系统（HOP）更新甲方现有的旧系统，并承诺1个月内（2019年7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4日止）完成该系统的最新版升级，如在此期间甲方提出非乙方系统已有的功能及需求，乙方有权根据功能需求大小来确定是否支持开发以及该项开发是否需要收取额外服务费。（该服务费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后另签补充协议）。
5、美团/甩房宝/艺龙酒店数据接出
乙方严格按照第三方接口文档开发该接口，并承诺1个月内（2019年8月15日起至2019年9月14日止）完成该接口的开发并上线，如在此期间遇到沟通问题或第三方技术排期问题则顺延项目完成时间，顺延期间会切换至其他项目的开发工作。
6、香港2家以及道旅通用酒店数据接出
乙方配合第三方对接甲方的接口系统，并承诺2个月内（2019年9月15日起至2019年11月14日止）完成酒店数据的接出并上线，且增加取消政策功能，如在此期间遇到沟通问题或第三方技术排期问题则顺延项目完成时间，顺延期间会切换至其他项目的开发工作。
7、EBK酒店价格房态维护系统改造升级
乙方按照甲方提出的最新要求改造酒店价格房态维护系统，并承诺1个月内（2019年11月15日起至2019年12月14日止）完成该系统的改造升级，如在此期间甲方提出过大的功能及需求（按照1人超过3个工作日来定），乙方有权收取额外费用（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合同外费用）。
8、agoda/ean/ahn等酒店分销接出
乙方按照甲方已经签订商务协议的以下三家海外公司（agoda/ean/ahn）中的一家或其他一家海外公司进行接口开发，并承诺2个月内（2019年12月15日起至2020年2月14日止）完成该接口的开发并上线，如在此期间遇到沟通问题或第三方技术排期问题则顺延项目完成时间，顺延期间会切换至其他项目的开发工作。

四、费用及付款方式
1、甲方向乙方支付实际技术服务（即软件费用）合同款共计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120000元），此费用不包括甲方的硬件费用（即服务器费用），如期间甲方需要进行硬件升级/扩容则需要另外按照实际硬件升级/扩容费用进行收费。
2、甲方在2019年2月15日前向乙方支付60%费用共计人民币柒万贰仟元整（￥72000元）；2020年3月1日前向乙方支付剩余合同款共计人民币肆万捌仟元整（￥48000元）。
3、甲方应按上述条款的规定时间将合同款汇入乙方指定的收款帐户，
乙方收款账户如下：
开户名：广州汇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
帐号：120911901010202

五、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如对乙方技术服务情况存在异议（包括认为存在错发、漏发或任何其他违反本合同规定的情况），甲方应在每一项技术服务完成后（以乙方书面通知时间为准）7个工作日内书面向乙方提出，否则乙方将认定为全部技术服务严格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提供完毕。
2、甲方承诺书面指派专人配合本合同的执行工作。
3、甲方应指定专门的对接人员对接本协议下的各类事务。
4、甲方应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各项应付费用。

六、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及时向甲方提供技术服务。
2、乙方应保证系统的稳定性，保证在服务期内能够正常运转。
3、乙方应在服务期内对甲方的所有数据以及服务器资源进行保密。
4、乙方应在服务期内对甲方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技术指导。
5、乙方应指定专门的对接人员对接本协议下的各类事务。

七、特殊免责条款
1、甲方理解乙方为了系统软件的正常运行，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系统软件进行维护，如因此类情况而造成的本合同项下的技术服务不能按计划执行，甲方不对此追究责任，但乙方有义务尽力避免服务中断或将中断时间限制在最短时间内，同时，甲方有权要求该部分技术服务在本合同期限内顺延。
2、乙方可能不定期对其技术服务内容等有关方面进行调整，如因上述调整而影响本合同执行，经甲方认可后，不对此追究法律责任，乙方则应该尽可能将上述影响减少至最低程度。

八、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合同双方不能合理控制、不可预见或即使预见亦无法避免的事件，该事件妨碍、影响或延误任何一方根据合同履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该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行为、自然灾害、战争、电脑病毒、黑客攻击、网络故障、带宽或其他网络设备或技术提供商的服务延迟、服务故障或任何其它类似事件。
出现不可抗力事件时，知情方应及时、充分地向对方以书面形式发通知，并告知对方该类事件对本合同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相关证明。由于以上所述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合同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则双方于彼此间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2、一方违约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责。

九、合同的变更、解除及违约处理
1、本合同所订一切条款，甲、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修改，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或对本合同的任何修正、更改或增删需由甲乙双方协商另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后方可发生效力并与本合同有同等效力。
2、如一方违反本合同中所规定的义务，违约方在收到守约方要求纠正其违约行为的书面通知之日，应立即停止其违约行为，并在三十(30)日内赔偿守约方因此受到的所有损失。如违约方继续进行违约行为或不履行其义务，守约方除就其所有损失而获得违约方补偿外，亦有权提前终止本合同。
3、本合同期间，如甲方逾期七(7)日未向乙方支付到期款项，经乙方合理催告后，甲方仍拒绝支付的，乙方可经书面通知甲方而终止本合同。

十、送达
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本合同项下的所有通知、请求、弃权和其他通信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应在下列时间被视为最终送达:
1、以专人递送对方的方式送达的，交付时;
2、以本合同中所制定的对接人的邮箱发送电子邮件的，收到无误传输邮件时;
3、以通过航空邮件或挂号信邮件，投递邮件后5个工作日。

十一、争议解决及法律适用
本合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基于此次交易目的，不包含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法律管辖。任何基于本协议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产生的争议将交由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根据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解决。仲裁地为广州。

十二、生效
1、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签章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甲乙双方签字盖章）

甲方：（株）崇仁旅行社	乙方：广州汇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张杰
盖章：	盖章：
签约时间：2018年12月19日

